
新疆核酸检测污水处理规范

产品名称 新疆核酸检测污水处理规范

公司名称 潍坊龙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价格 15000.00/套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东城街道东镇路9号

联系电话  15006620018

产品详情

 

医疗机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

为落实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
指导意见》(国发明电〔2020〕14号)要求，进一步规范新型冠状病毒(以下简称)核酸检测的技术人员、标
本采集、标本管理、实验室检测、结果报告等工作，保证检测质量，提高检测效率，满足核酸检测需求
，特制定本手册。本手册适用于所有开展核酸检测的医疗机构。

一、技术人员基本要求

(一)采样人员。从事核酸检测标本采集的技术人员应当经过生物安全培训(培训合格)，熟悉标本种类和采
集方法，熟练掌握标本采集操作流程及注意事项，做好标本信息的记录，确保标本质量符合要求、标本
及相关信息可追溯。

(二)检测人员。实验室检测技术人员应当具备相关的大专以上学历或具有中级及以上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实验室配备的工作人员应当与所开展检测项目及标本量相适宜，以保证及时、熟练地进行实验和报告
结果，保证结果的准确性。

二、标本采集基本要求

(一)基本原则。

1.各医疗机构的检测能力应当与门急诊就诊人次、住院人次等诊疗量相匹配，并与采集的标本量相适应
，避免采集数量明显超出检测能力导致的标本积压、标本失效、检测结果反馈迟缓等问题。

2.各医疗机构在采集标本时，要根据不同采集对象设置不同的采样区域，将发热患者与其他患者、“愿
检尽检”人群分区采样，避免交叉感染。



3.标本采集应当在满足本机构发热门诊、住院患者、陪护人员及院内职工的检测需求基础上，进一步保
障其他重点人群“应检尽检”和一般人群“愿检尽检”的要求。

(二)采样点设置。医疗机构设置采样点应当遵循安全、科学、便民的原则。采样点应当为独立空间，具
备通风条件，内部划分相应的清洁区和污染区，配备手卫生设施或装置。采样点需设立清晰的指引标识
，并明确采样流程和注意事项。设立独立的等候区域，尽可能保证人员单向流动，落实“1米线”间隔要
求，严控人员密度。

(一)实验室资质要求。开展核酸检测的实验室，应当符合《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424号)和《医疗机构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管理办法》(卫办医政发〔2010〕194号)有关规定，
具备经过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审核备案的生物安全二级及以上实验室条件，以及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
条件。独立设置的医学检验实验室还应当符合《医学检验实验室基本标准(试行)》《医学检验实验室管
理规范(试行)》等要求。

(二)实验室分区要求。原则上开展核酸检测的实验室应当设置以下区域:试剂储存和准备区、标本制备区
、扩增和产物分析区。这3个区域在物理空间上应当是完全相互独立的，不能有空气的直接相通。各区的
功能是:

1.试剂储存和准备区:贮存试剂的制备、试剂的分装和扩增反应混合液的制备，以及离心管、吸头等消耗
品的贮存和准备。

2.标本制备区:转运桶的开启、标本的灭活，核酸提取及其加入至扩增反应管等。

3.扩增和产物分析区:核酸扩增和产物分析。

根据使用仪器的功能，区域可适当合并。如采用标本处理、核酸提取及扩增检测为一体的自动化分析仪
，标本制备区、扩增和产物分析区可合并。

(三)主要仪器设备。实验室应当配备与开展检验项目相适宜的仪器设备，包括核酸提取仪、医用PCR扩
增仪、生物安全柜、病毒灭活设备(如水浴锅等)、保存试剂和标本的冰箱和冰柜、离心机、不间断电源(
UPS)或备用电源等。

(四)实验室检测。实验室接到标本后，应当在生物安全柜内对标本进行清点核对，并对标本进行灭活处
理。按照标准操作程序进行试剂准备、标本前处理、核酸提取、核酸扩增、结果分析及报告。实验室应
当建立可疑标本和阳性标本复检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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